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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平台印发关于《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平台消

防安全应急预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，保障学校和师生员

工生命财产的安全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消防法》、公安部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以及上

级领导和教育部门相关精神，结合基础平台实际情况特制定本预案。经研究决定，

现将《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平台消防安全应急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平台

2014年 10月 20日



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平台消防安全应急预案

一、 指导思想

为了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，保障学校和师生

员工生命财产的安全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消防法》、公安部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以

及上级领导和教育部门相关精神，结合基础平台实际情况特制定本预案。

二、 组织机构

为确保预案能够顺利有序、安全的实施，特设消防安全小组如下：

组 长：袁清

副组长：许彬、刘志军、吴意云

组 员：喻燕刚、阮颖雁、谷保静

三、 预防措施

1、加强相关责任人的教育培训工作，强化安全意识，责任意识；

2、提高相关人员的认识水平，树立“全面问题无小事”的思想，组织找出

身边的火灾隐患，及时排除；

3、努力推进消防知识的学习，使师生掌握足够的逃生技能和消防常识；

4、加实验室等重点场所的彻查力度，不留安全死角；

5、大力宣传，使相关人员熟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以及火警报警的常识性

知识；

6、组织检查消防器材是否完好，如果发现问题，及时维修、更换，确保使

用时万无一失。

四、 报警处置程序

当班值班人员或现场工作人员发现火情后，应立即采取应急措施。具体措

施如下：

1、切断与火灾相关的电源、气源，火源，搬迁易燃易爆物品等，同时拨打

学校紫金港校区报警电话 0571-88206110和火警电话 119，同时通知相关部门领

导。

2、报警时要讲明起火地点、起火的部位及物资、火势大小、被困人员情况、

报警电话号码和行走路线；



3、派人到约定地点接引消防车进入火灾现场；

4、各部门干部、各工作人员，按照职责分工迅速到位，组织灭火扑救和

安全疏散人员、物资工作。

五、 火灾扑救的程序和措施

1、现场工作人员应根据预案或指挥员的指令，迅速检查是否切断起火现场

电源、火源和气源，检查是否存放有易燃、易爆物品；

2、启用携带或利用就近配置的灭火器、消防栓等灭火器材进行扑救；

3、如果火势较大，暂时扑灭不了，应根据现场情况及时采取冷却、隔离等

措施，防止火势进一步蔓延，待消防队赶到，配合完成灭火任务。

六、 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

现场工作人员根据预案或现场指挥的指令，疏通紧急疏散通道，先疏散现

场师生，再疏散危险品及物资。

七、 现场保护措施

灭火战斗结束后，要派专人对着火现场实施警戒保护，严禁非现场人员进

入现场，确保现场的原始状态，并配合调查人员做事故现场的调查工作，做好

善后处置。


